
现代快报讯（记者 朱鲸润）偷
摸经营、隐匿财产、让职工代持股
份，一切“小聪明”都是为了不履
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日前，
江苏宜兴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依
法将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的被执行人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
查，促使该被执行人全款履行执
行款335万余元，切实保障了胜诉
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力维护了司
法权威和司法公信。

据悉，河南某星公司因结欠申
请人江苏某电缆公司货款360万
元，被诉至法院。经法院主持调
解，双方达成和解，签订了分期付
款协议。调解协议达成后，某星
公司仅支付40万元后就未按期偿
还余款。2024 年 4月，电缆公司
向法院申请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
官依法向某星公司送达了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等法律文书，并
对公司名下财产进行查控。通过
网络查控，法院发现其银行账户
等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该公司
收到报告财产令后，并未如实申
报相关财产情况。执行过程中，
法官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相关线
索，发现被执行人仍在继续生产
经营、承接业务。查明该公司在

民事调解书生效后，账户上曾收
到工程款项约150万元，但款项在
执行立案前已被转到公司职工账
户中，用于偿还其他债务及支付
其他经营款项。

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公司法定
代表人潘某实为公司驾驶员，一
直代持公司股份，而刘某才是实
际控制人。在查清相关事实基础
上，法院认为，被执行人某星公司
在执行义务确定后，收入款项未
用于偿还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而是私自支付给未经诉讼的
其他人，属于实施了隐藏、转移财
产等逃避、对抗执行义务的拒不
执行行为，且金额较大，造成判
决、裁定无法执行，导致债权人遭
受重大损失后果，已涉嫌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法院将线索及时
移送公安。

2024年 10月，公安机关立案
侦查后，找到了被执行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刘某。刘某这下慌了，
立即表示愿意还款，并承诺三日
内将剩余款项335万余元全部履
行到位。

在法律的强大威慑下，某星公
司虽已全部履行完毕，取得了申请
执行人的谅解，但对其涉嫌拒执罪，
公安机关仍在进一步侦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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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看完演唱会不给钱，被“黄牛”告了
法院：其中两次交易属于倒卖行为，高出票价部分不予支持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潘霖 仇
才波 记者 姜振军）“师傅，电话不
要开免提，你听我说，你车上有一
名盗窃嫌疑人……”接到电话，滴
滴司机毫不犹豫，一脚油门将车
上的乘客送到警察身边。现代快
报记者了解到，近日，盐城市公安
局亭湖分局警民联手，破获了一
起盗窃案。

11月 28日下午，文峰派出所
接到市民王先生报警称，他的车
子停在酒店停车场，车里4000元
现金被盗。“这是典型的‘拉车门’
盗窃！”民警赶到现场后判断。随
后，民警迅速联系上刑侦大队合
成中队。经研判分析、循线追踪，
次日中午，民警锁定了嫌疑人的
信息，嫌疑人李某正乘坐一辆网
约车准备逃离盐城。

“一旦车辆上了高速，抓捕难
度就会随之升级。”民警孙华俊争
分夺秒，立即与网约车司机王师傅
联系。“王师傅吗？您好！我是盐
城公安孙警官，您现在说话方便

吗？”电话接通后，为不打草惊蛇，
民警孙华俊压低声音小心试探。

王师傅先是一怔，随即反应过
来，快速戴上耳机。得知情况后，
他不动声色地应了下来：“这样
吧，你到某某小区门口，我正好顺
路载上你去无锡……”

情况有点棘手，万一被嫌疑人
发觉，后果不堪设想。王师傅在
稳住车上其他乘客的同时，一边
留意嫌疑人的动向，一边悄然加
快车速。12时37分许，他按照指
令将车开到指定地点。说时迟那
时快，抓捕警力快速冲上前，待打
开车门时，嫌疑人才意识到自己
成了“瓮中之鳖”。

看到这一幕，王师傅长长地舒
了一口气。“感谢你的配合！”抓捕
结束后，民警向王师傅表达了感
谢。“配合警方工作是应该的！”王
师傅说。

嫌疑人对自己的盗窃行为供
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信鸽飞进前三名就花五万元买下？
认为群友“放鸽子”，鸽主要求对方“履约”被驳回

偷摸经营、隐匿财产、让职工代持股份

公司拒不执行判决，移交公安调查

“你车上有一名嫌疑人”
网约车司机配合警察抓小偷

男子先后三次找黄牛购买明星演唱会门票，前两次约定以一万元成交，当他看完
演唱会只给了1900元，称剩下的钱先欠着。之后又找黄牛买周杰伦演唱会门票，谈好
价格一万元，当黄牛花6000元买来门票时，男子却联系不上了。无奈之下，黄牛向法
院起诉维权。现代快报记者获悉，泰兴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第一次黄牛是自己到官
网抢票，双方以3000元成交，予以认可，但后两次，黄牛均是向他人购票后转卖，属于
倒卖，不支持门票价格以外高出部分，最终判被告男子偿还8800元。

通讯员 常志飞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毛晓华

在微信群里说好，只要群友的信鸽在比赛中“飞”进前三名，张某就会付5万元收
购鸽子，可群友刘某的鸽子在取得第二名成绩后，张某反悔了。那么，张某在微信群里
的承诺是否有效？12月3日下午，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与信鸽有关的合同纠纷
案当庭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原告刘某的诉讼请求。

通讯员 张怡茜 古林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严君臣

“法律应当尊重个人自由，为
个人行为留下必要空间，不应介入
缺乏法律意义的日常社会交往。
是否具有法律意义，应当结合行为
场景、当事人利益状态、信赖程度
等因素予以分析判断。”该案二审
合议庭审判长符东杰介绍，本案中
张某尽管在微信群里作出本俱乐
部会员的信鸽仅需前三名给予收
购的表示，但综合考量行为场景内
容发展过程等因素，该表示不符合
自由真实的要求，不具有法律上的
约束力。

法官说法

泰州男子王某与黄牛李某在
网上认识。2023 年 11 月 7日，李
某通过官方平台成功代拍 2张张
韶涵演唱会门票售卖给王某（门票
单价为 988 元），双方聊天约定王
某支付 3000元；11月 26日，王某
又联系黄牛，需要两张林俊杰演唱
会门票，李某通过第三方平台线下
交易，花 5000 元为王某购买了两
张实体门票（门票单价 1320元），
双方约定王某支付 7000 元，门票
于当天当面交给王某。当时，王某
称自己手机没钱了，先转账 1900
元，剩下的钱以后再给。

李某称，自己在和王某交谈中
得知其是拆迁户，认为他肯定有
钱，为了以后能经常做他生意，因
此同意他先支付一部分钱，其他的
钱先欠着。

当年12月8日，王某又要两张
周杰伦演唱会门票，李某通过第三
人以王某的名义从官方平台拍到两
张门票，李某给付第三人 6000 元

（门票单价2000元）。李某跟王某
聊天时约定，王某需支付10000元。

没想到，王某突然间失联了。
李某只好向第三人申请退票，产生
平台退票手续费1200元。

李某向法院起诉，认为自己三
次帮助购买演唱会门票，双方约定
费用 2 万元，可对方仅支付 1900
元，剩下18100元应该由王某承担。

法院审理认为，依法成立的合
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
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2023年
11月7日，李某通过网络平台自行
为王某抢购演唱会门票，并收取合
理劳务费用，双方之间形成委托合
同法律关系，此次委托合同成立并
生效，王某应当支付相应的购票款
及劳务费，双方约定金额为 3000
元，法院依法予以确认。

但后两次，李某通过向第三方
溢价购买演唱会门票后再转卖给
王某，其行为明显系以盈利为目
的，根据前述规定，属于倒卖文艺

演出票的情形，两次委托合同应为
无效合同。李某已经向王某交付
林俊杰演唱会门票，其实际支出价
格为5000元，王某应予返还，超出
部分，依法不予支持。对周杰伦演
唱会门票，并未实际交付，李某因
王某原因产生退票损失 1200 元，
在此次交易过程中，双方均有过
错，因此酌情王某返还李某 800
元。以上合计 8800 元，王某应予
以偿付。

法官说法
代购门票的行为属于委托合

同关系，委托往往建立在双方互
相信任的基础上，在进行类似代
抢门票或转售门票行为时，应当
遵守法律法规，避免违法行为。
同时，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应当
明确各自的义务和责任，确保合
同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以维护自
身的合法权益。

信鸽飞进前三名就收购？
微信群放话的群友“鸽”了

张某是某俱乐部发起人之一，
刘某是俱乐部会员。该俱乐部建
有微信群，用于会员交流。2023年
5月，某俱乐部在微信群内发起西
宁信鸽比赛的报名程序。比赛前，
张某于 6月 4日、7日晚在微信群
中表示，以5万元/羽的价格收购西
宁比赛的前三名信鸽。7日晚 ，群
内成员询问张某“前三名要具备什
么条件才收购”，张某回复“要有留
种价值的”“只要我看了欢喜的”，
还表示他本人喜欢枯鸡黄眼睛的
信鸽。

刘某的信鸽在西宁比赛中获
得前三名，但张某认为该信鸽不符
合有留种价值、枯鸡黄眼睛等条
件，拒绝收购。

为此，双方闹上法庭。一审法
院认为，张某发布的收购内容，属
于张某希望和他人发生合同关系
的意思表示，发布对象为包括刘某
在内等俱乐部微信群内不特定的
相对人，内容具体确定，其法律性
质当属要约。张某最终确定的其
对于俱乐部成员的信鸽收购，仅需
满足获得比赛前三名的要求。刘
某是符合要约条件的受要约人，其
要求张某履行收购义务，视同承
诺，双方之间的信鸽买卖合同成立
生效。据此，判令张某支付刘某5
万元并自行取回信鸽。

微信群里的收购表示
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

张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南
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天的庭审
中，双方围绕张某在微信群聊天中
作出的收购鸽子的意思表示，是否
具有法律约束力这一争议焦点展
开了激烈辩论。

南通中院经审理认为，意思表
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意思表示，应当自
由且真实。本案中，张某尽管在微
信群里作出本俱乐部会员的信鸽
仅需前三名给予收购的表示，但综
合考量行为场景内容、发展过程等
因素，该表示不符合自由真实的要
求，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信鸽交易属于典型的特定物
交易，一般发生在信鸽爱好者之
间，交易的基础在于个人喜好、眼
力以及对信鸽价值的判断，通常需
经历磋商、看鸽、缔约、交付等过
程，有时还附有饲养、照料等方面
的特殊要求。

本案中，张某在微信群内表达
收购意愿后，刘某未作任何回应，
也未与张某单独表达交易意愿。
刘某在比赛结束后要求张某收购
信鸽，也应当通过磋商达成交易合
意，否则不仅不符合信鸽买卖的通
常习惯，也会违背信鸽爱好者收购
信鸽的特定目的。

南通中院审理还认为，张某上

述表态是在微信群里作出的，对于
在以社交为目的建立的微信群里
的聊天内容，应当严格审慎认定法
律效力。法律无需介入没有危害
的日常聊天，当然也无需介入同样
情形下的微信群聊天。除非有特
别明确的成立合同关系、接受法律
约束的意思表示，则不能当然认定
聊天内容具有法律约束力。张某上
诉表示源于群内会员对赛鸽比赛的
闲聊，并非针对信鸽交易的沟通，整
体上仍属于日常社会交往范畴，不
应当直接赋予法律上的约束力。

综上，合议庭经休庭合议后，
认为张某在微信群中所作出的收
购表示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约束
力，其上诉请求成立，遂当庭作出
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刘
某的诉讼请求。

嫌疑人被抓获 亭湖警方供图


